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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妇幼保健院耗材采购合同 

合同甲方编号：          

甲方：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妇幼保健院     

地址：乌鲁木齐市沙依巴克区友好北路 789号 

联系方式：0991-7518101         

 

乙方：乌鲁木齐丰源瑞泰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地址：新疆乌鲁木齐市高新区(新市区)阿勒泰路 2324号 3-A-10号 

联系方式：18699100356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甲及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甲、乙双方经友好

协商，就甲方购买使用乙方生产或经销的产品达成以下合同。 

一、合同标的 

1、甲方购买乙方生产或销售的试剂清单目录。包含产品本身价值、运费、

包装、税金、进口产品，乙方应提交进口合法手续及关税合法文件。 

2、乙方按照甲方提供的采购计划在商定的时限内保质、保量、及时组织配

送，合同一经签订不得随意更改，同时，所供货物的品种、规格、数量、质量、

价格、保质期等方面的标准应符合本合同约定的验收标准。 

3、货物的名称、生产厂家、品牌、规格型号及价格详见附表： 

序

号 
名称 

计价

单位 
规格型号 

报价（单

价，元） 

品牌，

产地 
注册证号 

1 
心梗三项测试剂盒

（干式免疫荧光法） 
份 

25人份/盒

10人份/盒 

89元/人

份 

重庆中

元汇吉 

渝械注准

20202400267 

2 
降钙素原检测试剂盒

（干式免疫荧光法） 
份 

25 人份/盒

10 人份/盒 
45元/人

份 

重庆中

元汇吉 

渝械注准

20202400265 

3 

血清淀粉样蛋白 A 

检测试剂盒（干式免

疫荧光法） 

份 

25 人份/盒

10 人份/盒 
18元/人

份 

重庆中

元汇吉 

渝械注准

20202400264 

4 
白介素- 6 检测试剂

盒（干式免疫荧光法） 
份 

25 人份/盒

10 人份/盒 
30元/人

份 

重庆中

元汇吉 

渝械注准

20212400185 

5 
C 反应蛋白检测试剂

盒（干式免疫荧光法） 
份 

25 人份/盒

10 人份/盒 
12元/人

份 

重庆中

元汇吉 

渝械注准

202024002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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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β-人绒毛膜促性腺

激素 
份 

25 人份/盒

10 人份/盒 
12元/人

份 

重庆中

元汇吉 

渝械注准

20192400018 

7 
B 型钠尿肽检测试剂

盒（干式免疫荧光法） 
份 

25 人份/盒

10 人份/盒 
65元/人

份 

重庆中

元汇吉 

渝械注准

20202400266 

8 
D-二聚体检测试剂盒

（干式免疫荧光法） 
份 

25 人份/盒

10 人份/盒 
25元/人

份 

重庆中

元汇吉 

渝械注准

20212400074 

合计：296（元） 大写金额：贰佰玖拾陆元整 

4、本合同为固定单价，合同单价为 296 元，合同总价为 296 元，以甲方实

际采购并书面验收合格的数量结合上表标明单价进行结算支付。包含增值税。合

同价格已包括货物供给、货物包装、运输费、安装费、调试、装卸费和保险等的

全部费用及相关税费。乙方应保证甲方除支付合同约定货款之外无需再行支付其

他任何费用和款项。  

5、乙方在合同有效期内不得对清单的综合费用提出任何费用的增加。实际

供货数量以双方签字确认的数量为准。  

二、双方权利与义务 

甲方： 

1、负责及时向乙方提供产品在临床使用的各项信息，特别是有关产品性能、

质量以及待改进的措施，及时向乙方提供各种意见和建议。 

2、负责及时向乙方提供购货计划。 

3、对已使用的产品按中标价格结算货款。本合同金额为（大写）：贰佰玖

拾陆元（￥296.00元）。 

4、合同期间若乙方出现提供产品质量无法满足临床使用（质量下降）或未

按照甲方规定进行送货以致严重影响甲方工作等情况，甲方可单方面解除合同。 

5、甲方有权对乙方送货时没有提供送货单，或送货单上货物名称、单价、

数量、批号、有效期及送货人等手续不清、不全的，或未加盖乙方单位公章（或

出库章）的货物拒收，并且甲方不承担任何违约责任。 

6、甲方有权对标签不明确、包装破损、包装污染、有效期限邻近、损坏的

试剂拒收，并且甲方不承担任何违约责任。 

7、甲方在使用中发现质量问题或试剂短缺，应及时通知乙方。 

8、甲方核对无误收货后，应及时签收并将签收单交给乙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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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甲方有权对乙方开具的不真实、不合法、无效的发票予以拒收并拒绝支

付货款。 

乙方： 

1、乙方所供产品必须具有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颁发的注册证和相关

要求，确保临床使用安全有效。负责提供生产及销售相关试剂产品的各种证明文

件，符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并对真实性、合法性负责；证照在有效期内，证照

号与物品相符，并做到换证后及时向甲方更新，且保证所提供文件的真实性、可

靠性、合法性。 

2、负责按中标价格提供相关合格产品，不能因送货不及时或货物质量问题

影响甲方使用，送货时必须提供送货单，送货单上必须写清试剂名称、单价、数

量、批号、有效期及送货人等重要指标，并加盖单位公章。 

3、按国家规定并满足产品特性、远距离运输以及储存要求，标识清楚。包

装、运输及验收前搬运等费用全部由乙方承担；凡因包装、运输以及储存不当造

成损失由乙方承担全部责任。乙方可根据具体情况自费办理运输保险。 

4、乙方保证全部产品质量符合国家标准和产品说明书。若乙方产品包装规

格改变应及时通知甲方。若乙方收到甲方在产品使用中发现质量问题或货物短缺

的通知后 1小时内，应及时到现场进行处理。 

5、甲方在产品使用中发现质量问题或货物短缺，经乙方认可或经法定部门

鉴定确认后，乙方应无条件换货并赔偿由此给甲方或甲方患者造成的全部损失或

损害（包括但不限于因主张权利而产生的鉴定费、交通费、住宿费、律师费、诉

讼费等）。  

6、乙方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发票管理办法》开具真实、合法、有效的发

票。否则，甲方有权拒绝付款且不承担任何违约责任。开发票时应开具齐全、正

确，商品品名、规格型号、数量、单价与合同保持一致。开发票的日期应为送货

单日期。公司名称和银行账户信息发生变更有变，必须尽快以书面方式通知甲方。 

7、对确属产品质量问题引发的医疗纠纷，乙方除配合甲方积极妥善处理外，

乙方还应承担甲方和甲方患者全部的赔偿责任（包括但不限于因主张权利而产生

的鉴定费、交通费、住宿费、律师费、诉讼费等）。 

8、乙方承诺提供的全部产品不存在任何知识产权争议或其他纠纷，如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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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成乙方无法正常供货或第三方向甲方主张权利等纠纷，均与甲方无关，由乙方

自行解决并承担全部赔偿责任（包括但不限于因主张权利而产生的交通费、住宿

费、律师费、诉讼费等）。 

9、乙方按照甲方要求及时足额向甲方提供符合招标文件及本合同要求的试

剂。 

三、质量要求 

1、乙方提供产品若为甲方首次引进（或不是甲方当前使用的产品），甲方

在临床使用观察期内（一般为 2-3个月），若该试剂产品质量无法满足临床使用，

甲方有权单方面解除合同,甲方不承担任何违约责任。 

2、产品质量标准（含环保标准）：执行最新国家及行业标准、国家和地方

行政主管部门的有关规定。没有国家和行业标准以及国家和地方行政主管部门的

有关规定，按照甲方验收标准或者符合合同目的的特定标准履行。 

3、乙方保证本合同货物是全新的、未使用过的、标识清楚，并符合国家技

术规格和国家质量标准的出厂原装合格产品，产品型号、数量、规格及技术、质

量标准、售后服务必须满足甲方采购要求。乙方保证向甲方提供的货品必须资质

齐全、信誉好、质量高、性价比合理、售后有保障的产品。因产品资质或质量问

题引发的医疗事故或纠纷，均由乙方承担全部损失。 

4、自产品交货后当日，甲方应依照双方在本合同中约定的质量要求和技术

标准，对产品的质量进行验收。验收不合格的，应及时向乙方提出书面异议，乙

方应在接到异议及检测报告后及时进行更换，直至验收合格，如果因乙方供货质

量原因造成的甲方受到的损失，乙方还应承担相应违约责任并承担相应赔偿。 

5、乙方提供的货物进入甲方后，应接受国家、省、市有关行业主管部门的

抽查或检查。由此发生的资质、标识或产品质量问题的罚没事项均由乙方自行承

担。 

6、货物在交货过程中，发生意外事故和故障损失，如撞、刮、裂、损等均

由乙方承担责任。 

四、付款方式 

1、本合同为固定单价，合同总价按甲方付款计划以合同单价乘以甲方实际

采购并验收合格的数量确定总价进行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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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从交货经甲方书面验收合格，产品无质量问题后，甲方向乙方分批分次

支付本合同款项,付款周期为 365天。 

3、甲方支付上述任何一笔款项前，乙方应提供符合甲方财务做账要求的正

规全额增值税发票，否则，甲方有权拒付款项且不承担违约责任。  

五、违约责任 

1、甲乙两方应善意、全面、及时地履行本协议项下义务。一方因未履行或

履行存在瑕疵而给另一方造成损害的，该方应停止损害行为、消除影响并赔偿守

约方全部损失（包括但不限于因主张权利而产生的交通费、律师费等），并应承

担同时守约方有权单方面解除合同，守约方不承担任何违约责任。 

2、按照甲方采购计划要求，乙方所交的试剂不符合招标文件及合同中规定

的，甲方有权要求乙方达到招标文件及合同中规定的要求，否则乙方向甲方偿付

当批次试剂总价 30%的违约金，且乙方退回甲方全部货款。 

3、若乙方未按照甲方要求及时足额提供试剂的，每延迟一天，乙方应向甲

方支付采购计划当批次试剂总价 0.5%的违约金。乙方出现五次不按时配送、延

迟配送的情形，甲方有权解除合同并有权要求乙方承担合同总金额 20%的违约金。 

4、甲方逾期支付货款时，原则上甲方向乙方每日偿付当批次试剂总价 0.5%

的违约金（特殊情况除外）。 

六、争议解决 

合同签约地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妇幼保健院。合同履行中若发生争议，双方

应共同协商解决，协商不成，任一方均可向甲方住所地的乌鲁木齐市沙依巴克区

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七、合同的生效与文本 

1、本协议有效期为 12个月，从合同生效之日起计算。 

2、本协议一式四份，甲方二份，乙方二份，双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

字盖章后生效，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3、双方未尽事宜，由甲乙双方协商后，签订补充合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4、和本合同相关的双方往来函件(包括传真件、电子邮件)与原件具有同等

的法律效力，修改无效。 

3、本合同签字页双方提供的双方信息，为双方确认的各方准确有效的送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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